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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888        证券简称：新疆众和       编号：临 2017-053 号 

债券代码：122110        债券简称：11 众和债   

 

新疆众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

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除本次关联交易外，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未与新疆天池能源

有限责任公司进行除日常关联交易以外的关联交易，未与新疆天池能源有限责任

公司以及与不同关联人进行对外投资的关联交易。 

  

一、关联交易概述 

乌鲁木齐铁路局轮台站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轮台县，

为小型铁路货场，具备棉花、化肥、甲醇等货物的发运和接卸资质，设计年发运

20 万吨和接卸货物量 20 万吨，合计 40 万吨的货物装卸能力。目前轮台站既有

货场货运线不具备整列作业条件和集装箱作业条件，并且硬件条件较差，装卸车

效率低。根据轮台县十三五规划，乌鲁木齐铁路局库尔勒货运中心将对轮台站招

商引资建设新货场，延伸铁路专用线，开办集装箱业务，满足集装敞顶箱到达、

货物装卸作业及仓储要求。 

新疆众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疆众和”或“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新疆

众和现代物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众和物流”）从事铁路运输、装卸等业务；

公司第一大股东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特变电工”）之控股子公司新

疆天池能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天池能源”）从事煤炭开采、销售业务；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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疆振坤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振坤物流”）为新疆地区较大的公路物流运输公

司。 

为布局铁路战略卸车点和煤炭物流节点，经三方协商一致，2017 年 9 月 19

日，众和物流与天池能源、振坤物流签署《出资协议书》，共同投资成立有限责

任公司（以下简称“合资公司”），建设、运营轮台站新货场，并依托该货场开展

煤炭交易业务。合资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6000 万元，各方均以货币资金出资，

其中众和物流和天池能源出资额均为 1980 万元人民币，各占 33%的股权比例；

振坤物流出资额为 2040 万元人民币，占 34%的股权比例。首期出资额为 2000

万元，各方按照持股比例出资；剩余出资额根据合资公司需要，于 2025 年底之

前出资到位。 

众和物流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天池能源为本公司第一大股东特变电工之控

股子公司，该关联人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

关系情形，本次交易构成了关联交易。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含本次关联交易），过去 12个月内公司与天池能源以

及其他不同关联人之间对外投资的关联交易金额未达到 3,000万元以上，且未达

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本次关联交易不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关系介绍 

特变电工持有本公司234,565,39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8.14%，为本公司第

一大股东；特变电工持有天池能源85.78%的股权，本公司持有天池能源14.22%

的股权，天池能源为特变电工的控股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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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坤物流与公司及特变电工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1、新疆天池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129,800万元 

法定代表人：郭金 

注册地址：新疆昌吉州吉木萨尔县北庭路34号 

主要经营范围：工程煤销售；腐植酸类、黄腐酸类产品开发（危险品除

外）；房屋设备出租；五金交电销售；煤炭技术信息咨询服务。 

主要股东：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新疆众和股份有限公司 

天池能源2016年及2017年半年度的财务数据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2016年12月31日 2017年6月30日 

总资产 595,638.94  617,011.86 

净资产 224,632.52  249,922.03 

 2016年度 2017年半年度 

营业收入 126,226.20 91,891.32 

净利润 14,656.50 11,293.52 

 

三、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一）合资公司基本情况 

合资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6000万元，各方均以货币资金出资，其中众和

物流出资额为1980万元人民币，占33%的股权比例；天池能源出资额为1980万元

人民币，占33%的股权比例；振坤物流出资额为2040万元人民币，占34%的股权

比例。首期出资额为2000万元，各方按照持股比例出资；剩余出资额根据合资公

司需要，于2025年底之前出资到位。 

（二）投资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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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地区煤炭资源丰富，但分布不均衡，主要分布在新疆北部地区，新疆南

部地区煤炭实际产能约 960-1060 万吨，用煤缺口达 400-500 万吨，需从新疆北

部地区采购，新疆南部地区煤炭采购及物流需求量大。 

轮台县及周边地区有多家大型电厂、化工企业及热力单位，具有较大的物流

需求，煤炭及主要化工产品年运输需求量超过 500 万吨。受限于现有铁路货运站

的运输能力，多采用价格较高的公路运输方式，相对低价的铁路运输市场潜力巨

大。合资公司轮台站铁路新货场改造建设完成后，主要服务于轮台地区企业煤炭、

产品等物流需求，以及销售天池能源的煤炭等，预计可实现货运量 170 万吨/年，

利润来源于货物装卸、运输服务以及煤炭销售等，预计年营业毛利 1000 万元左

右。合资公司可利用众和物流的铁路集装箱开展运输业务，将进一步开拓众和物

流运输业务服务范围，提升整体物流服务能力。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一）合资公司出资 

请见“三、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一）合资公司基本情况”。 

（二）合资公司注册后增资 

在合资公司经营期内，经各方股东同意，各方可以依据合资公司的经营需

要，对合资公司进行增资。增资价格按照公司评估值或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值

确定。 

（三）股权的转让 

股东向股东以外的第三方转让其全部或部分股权的，须事前书面征求其他

股东同意；经合资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方可向登记管理机构申请办理变

更登记手续。经股东同意转让的股权，其他股东在同等条件下有优先购买权。股

东向股东以外第三者转让股权的条件，不得比向其他股东转让的条件优惠。 

（四）特别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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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各方应利用自身优势，业务涉及合资公司业务范围的，在同等条件下

应选择合资公司为合作方。合资公司承揽股东业务应按照市场原则定价，不得损

害合资公司利益。 

（五）合资公司董事会 

合资董事会由7名董事组成，其中3名由振坤物流委派，2名由众和物流委派，

2名由天池能源委派。若后期合资公司股权结构发生变化，董事人员构成由各股

东协商相应进行调整。合资公司董事会设董事长一名，董事长人选由第一大股东

推荐，董事会选举产生，董事长为法定代表人。 

（六）合资公司监事会 

合资公司设监事会，由5名监事组成，其中三方股东各委派1名监事，2名为

职工监事。监事会设主席一人，由众和物流委派监事担任，由全体监事过半数选

举产生。监事每届任期三年，可以连选连任。 

（七）合资公司的经营管理 

合资公司设总经理1名，由众和物流推荐；设财务总监1名，由天池能源推

荐；设财务会计1名，由振坤物流推荐；设出纳1名，由众和物流推荐。其他职能

部室设置及人员根据合资公司实际经营需要而定。 

（八）违约责任 

各方应依据协议的约定按时、足额履行出资义务，一方无正当理由未能如

约履行的，应向其他方承担合资公司注册资本20%的违约金（即1200万元），并

承担因此给其他方造成的损失。 

 

五、关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能够进一步完善公司物流业务铁路装卸站点布局，借助轮台

站铁路新货场开拓新疆南部地区运输市场，拓展铁路装卸、仓储、集装箱业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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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范围，提升公司物流业务整体竞争力。 

 

六、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 2017 年 9 月 19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 2017 年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出席会议的 7 名非关联董事（包括 3 名

独立董事）一致表决通过，关联董事张新回避表决。 

（二）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王国栋、张新明、朱瑛发表意见如下： 

1、事前认可意见 

（1）众和物流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天池能源为公司第一大股东特变电工之

控股子公司，众和物流与天池能源及振坤物流共同投资成立有限责任公司，构成

关联交易。 

（2）本次关联交易为发展公司物流业务所需，本次交易事项建立在平等互

利的基础上，没有损害公司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认可本次关联交易，

同意将本次关联交易提交董事会审议。 

2、独立意见 

（1）本次关联交易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出资协议书》中相关约定未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利益，对公司及全体股东是公

平的； 

（2）同意本次关联交易。 

本次关联交易不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七、历史关联交易（日常关联交易除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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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本次关联交易外，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未与天池能源以及其

他不同关联人之间发生对外投资的关联交易。 

 

    特此公告。 

 

                                           新疆众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九月二十一日 

 

 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2017年第四次临时会议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事前认可函及独立董事意见书； 

3、公司第七届监事会 2017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4、公司与天池能源、振坤物流签订的《出资协议书》。 


